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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使用和管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

督，防治乱收费、乱集资和各种摊派行为，维

护财政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和财

政票据管理的法律制度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以下简称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经法律

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其他组织

机构（以下简称行政事业单位）发生暂收、代

收和单位内部资金往来结算等经济活动时开具

的凭证。 

  第三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是会计核算的原

始凭证，是财政、税务、审计、监察等部门进

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四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领购、



核发、使用、保管、核销、稽查等活动，适用

本办法。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的主管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和管理权限负责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核发、保管、核销、

稽查等工作。 

  第二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内容和适用范

围 

  第六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基本内容包括票

据名称、票据编码、票据监制章、付款单位、

开票日期、收款项目、数量、金额、收款单

位、收款人以及联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一般应设置为三联，包

括存根联、收据联和记账联，各联次以不同颜

色加以区分。 

  第七条 下列行为，可以使用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 

  （一）行政事业单位暂收款项。由行政事

业单位暂时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退还原

付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

如押金、定金、保证金及其他暂时收取的各种

款项等。 

  （二）行政事业单位代收款项。由行政事

业单位代为收取，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付给其

他收款单位或个人，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

项，如代收教材费、体检费、水电费、供暖

费、电话费等。 

  （三）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单位与个人



之间发生的其他资金往来且不构成本单位收入

的款项。 

  （四）财政部门认定的不作为行政事业单

位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行为。 

  第八条 下列行为，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 

  （一）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

提供下列服务，其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

应当依法使用税务发票，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 

  1．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收费； 

  2．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规定强制进

行的培训业务以外，由有关单位和个人自愿参

加培训、会议的收费； 

  3．组织短期出国培训，为来华工作的外国

人员提供境内服务等收取的国际交流服务费； 

  4．组织展览、展销会收取的展位费等服务

费； 

  5．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并向订购单位和个

人收取的费用； 

  6．开展演出活动，提供录音录像服务收取

的费用； 

   

  7．复印费、打字费、资料费； 

  8．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

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彩票公益金、罚没收

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

中收入等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照规定使用行

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政府性基金票据、罚没票

据、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相应的财政票据，

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三）行政事业单位受政府非税收入执收

单位的委托，代行收取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

照有关委托手续，使用委托单位领购的有关政

府非税收入票据代收相应的政府非税收入，不

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四）社会团体收取会费收入，使用社会

团体会费专用收据；公立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

务取得收入，使用医疗票据；公益性单位接收

捐赠收入，使用捐赠票据，均不得使用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 

  （五）行政事业单位取得的拨入经费、财

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等形成本单位收

入，不得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六）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印制、领购和

核发 

  第九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分别由财政部或

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并套印全国统一式样

的财政票据监制章。 

  第十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原则上由独立核

算、会计制度健全的行政事业单位向同级财政



票据监管机构领购。 

  第十一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实行凭证领

购、分次限量、核旧购新的领购制度。 

  第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首次申领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时，应提供《财政票据领购证》和领

购申请，在领购申请中需详细列明领购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的使用范围和项目。 

  财政票据监管机构依照本办法，对行政事

业单位提供的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使用范围和项

目进行审核，对符合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适用范

围的，予以核准；不符合资金往来结算票据适

用范围的，不予核准，并向领购单位说明原

因。 

  行政事业单位未取得《财政票据领购证》

的，应按照规定程序先办理《财政票据领购

证》。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再次领购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时，应当出示《财政票据领购证》，

并提交前次领购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使用情况

及存根，经同级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审验无误并

核销后，方可继续领购。 

  第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领购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实行限量发放，每次领购数量一般不超过

本单位6个月的需要量。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在领购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时，应按照省级（含）以上价格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向财政

票据监管机构支付财政票据工本费。 



  第四章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使用与保管 

  第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财政

票据监管机构核准的使用范围开具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不得超范围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行政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使用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的，付款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款项，财务

部门不得入账。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票据号段顺

序使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填写资金往来结算

票据时做到字迹清楚，内容完整、真实，印章

齐全，各联次内容和金额一致。填写错误的，

应当另行填写。因填写错误等原因作废的票

据，应当加盖作废戳记或者注明“作废”字

样，并完整保存全部联次，不得私自销毁。 

  第十八条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领用单位不

得转让、出借、代开、买卖、销毁、涂改资金

往来结算票据，不得将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与其

他财政票据、税务发票互相串用。 

  


